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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事務委員會  
 

跟進本地不適切住屋問題及  
相關房屋政策事宜小組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就 2018 年 12 月 14 日的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不適切住屋問題的背景資料，並綜述在

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會議上就此課題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在當前房屋供求失衡及樓價及租金高企的情況下，低收

入住戶的住屋負擔甚為沉重，部分住戶或須租住不適切居所，

例如分間樓宇單位。  
 
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  
 
3. 根據長遠房屋策略推算長遠房屋需求及訂定 10 年房屋
供應目標時， 1 政府採納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 ("長策會 ")
建議的模式，估算長遠而言讓所有住戶均居於適切居所而需要

的新房屋單位總數。該推算模式把居於公營房屋 (即公共租住
房屋 ("公屋 ")及資助出售單位 (例如 "居者有其屋 "單位 )的住戶，
視為已居於適切的居所；至於居於私營房屋的住戶，在推算時

已考慮下列情況，以確定哪些住戶應界定為居住環境欠佳：   

                                                 
1 政府於 2012年 9月委任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就制訂新的長遠房屋

策略向政府提供意見。根據於 2014 年公布的長遠房屋策略，政府每年
訂定逐年延展的 10 年房屋供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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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房屋單位是否屬於臨時構築物 (例如木屋、寮屋
和天台構築物 )；  

 
(b) 有關單位是否位於非住宅大廈 (例如商業和工業

大廈 )內；  
 

(c) 有關單位是否與其他住戶共用 (例如居於房間、板間
房、床位和閣樓的住戶 )；及  

 
(d) 有關單位是否屬於分間樓宇單位。 2 

 
4. 根據於 2017 年 12 月公布的長遠房屋策略周年進度
報告 3，估算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數目為 115 100 個。 4 
 
 
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5. 議員曾在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上就不適切住屋

問題提出意見及關注。他們的主要意見及關注綜述於下文各段。 
 
保障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利益的措施  
 
6. 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或許無法於短時間內提供足夠公屋

單位予大批正在輪候公屋的申請人，5 故應制訂短期措施，解決
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在輪候編配公屋期間所面對的住屋困難。

議員察悉，這些住戶目前面對的困難主要是沒有以書面訂立並

加蓋印花的租約、業主就加租及迫遷給予的通知期甚短、出租

處所保養不善，以及業主不願意與租戶直接溝通。議員建議，

政府當局應針對每年應課差餉租值低於某個水平的分間樓宇

單位或價值較低的住宅物業實行租務管制。   
                                                 
2 至於與其他住戶共住同一個單位或住在分間樓宇單位的住戶，長策會

察悉，視乎實際居住情況，居於這些單位的住戶未必全部都是居住環境

欠佳 (立法會 CB(1)352/14-15(01)號文件 )。  
 
3 立法會 CB(1)383/17-18(01)號文件  
 
4 根據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的結果，全港約有 27 100 個屋宇單位有分間

樓 宇 單 位 。 位 於 這 些 屋 宇 單 位 的 分 間 樓 宇 單 位 總 數 估 計 約 有

92 700 個。這些分間樓宇單位合共為約 91 800 個住戶及 209 700 名人士
提供居所。  

 
5 截至 2018 年 9 月底，約有 150 200 宗一般公屋申請 (即家庭申請及長者

一人申請 )，以及約 117 500 宗非長者一人申請 (香港房屋委員會的
網站 )。  

https://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50105cb1-352-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80109cb1-383-1-c.pdf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tc/Snapshot-09.html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about-us/publications-and-statistics/prh-applications-average-waiting-ti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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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政府當局表示，租務管制是極具爭議的議題，社會迄今

對此未有共識。本地和海外的實證研究均說明，租務管制措施

往往帶來連串預期之外的後果，有些更不利於該等措施原擬

保障的租戶。這些預期之外的後果包括：出租房屋的供應減少；

促使業主更嚴苛地挑選租戶；減低業主妥善維修保養其出租單

位的意欲等。如果針對個別市場實行租務管制 (例如價值較低的
住宅物業 )，亦會對不受管制的市場帶來意料之外的影響。舉例
而言，由於部分租客無法租到受管制的單位，他們可能被迫轉移

至不受管制的市場中物色居所，導致後者的租金上揚。  
 
租金津貼及過渡性房屋  
 
8. 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向這些居住環境欠佳並輪候公屋

已逾 3 年但仍未獲首次配屋的住戶提供租金津貼。 6 部分議員
認為，房屋嚴重不足是本港分間樓宇單位問題的根源。他們建議

政府當局除加快興建公屋外，亦應提供更多過渡性房屋。  
 
9. 政府當局表示，在當前房屋供應仍然偏緊的情況下，如

政府當局向租客提供任何形式的租金津貼，業主很可能會上調

租金，間接使所提供的租金津貼變成額外租金，租客未必能得到

實質的幫助。此外，為部分租客提供恆常的租金津貼，亦可能

令那些因各種原因而無法獲得津貼的住戶承受進一步的加租

壓力，加重他們的負擔。由於覓地建屋需時，除推行政府的長遠

房屋政策和措施外，政府當局亦會協助和促成各項由民間主導

和推行的短期措施，增加過渡性住屋供應。運輸及房屋局轄下

的專責小組會提供統籌支援，協助推動此等社區項目。  
 
檢討《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  
 
10. 有意見認為，《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 (第 7 章 )並無為
租客提供適當的租務保障，例如保障分間樓宇單位住戶免遭

業主經常加租。在 2017 年 7 月 3 日的會議上，房屋事務委員會
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當局就第 7 章進行全面檢討，並就檢討
結果作公開諮詢。  
 
11. 政府當局表示，在租務安排方面，第 7 章規管業主與租客
雙方的權利和義務等事宜。該條例並無規管業主與租客之間

所協議收取各項費用的水平。業主與租客在訂定租約時，應先行

                                                 
6 香港房屋委員會的宗旨，是為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提供

公屋，並以一般申請者 (即家庭和長者一人申請者 )平均約 3 年獲首次
編配單位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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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各項條款，包括租金和其他費用 (例如水電費 )的水平和計算
方法。租約一經訂定後，雙方均須遵守有關條款。  
 
分間樓宇單位租戶的水電費  
 
12. 議員關注到，由於業主沒有為居於分間樓宇單位的租戶

安裝獨立水錶及電錶，這些租戶被業主濫收水電費。他們詢問

哪個政府部門負責跟進此事，以及將會採取甚麼措施。  
 
13. 政府當局表示，業主向分間樓宇單位租戶收取水電費的

安排涉及多個範疇 (包括電力、樓宇結構、業主與租客之間的租務
安排等 )。為協助有需要的分間樓宇單位住戶，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中電 ")自 2014 年開始與社福機構、環保團體等合作和研究，
探討如何為獲得業主同意而又符合標準的分間樓宇單位的

住戶，免費安裝獨立電錶。香港電燈有限公司亦有研究如何為

分間樓宇單位的住戶安裝獨立電錶。兩間電力公司亦推出不同

的優惠計劃，例如提供電費優惠予有需要人士，以減低他們的

電費開支。中電自 2015 年起每年推出 "全城過電 "計劃，呼籲全城
節能，同時將客戶節省的用電，捐贈予有需要的家庭，包括有

需要的分間樓宇單位住戶等，以減輕他們的電費開支。而就水費

安排而言，若分間樓宇單位有正式的郵寄地址，確保水務署可

把通告和水費單等函件寄達，住戶便可向水務署申請安裝獨立

水錶。  
 
立法規管分間樓宇單位  
 
14. 有見居於分間樓宇單位林立的大廈的居民經常面對環境

衞生、治安、樓宇結構、消防安全等問題，部分議員認為有必要

立法規管分間樓宇單位。  
 
15. 政府當局表示，雖然長策會的公眾諮詢文件曾建議引入

發牌或業主登記制度以規管分間樓宇單位，但政府當局注意到

社會人士在長遠房屋策略公眾諮詢期間對此建議極有保留。有

關注指，發牌或業主登記制度會令分間樓宇單位的供應減少，

引致租金上升，進一步增加分間樓宇單位租戶的負擔。亦有意見

關注到，若以一套寬鬆的發牌或登記制度規管分間樓宇單位，

會危及分間樓宇單位租戶及居於同一大廈內的其他住客的

安全。考慮到社會人士的擔憂，政府當局未有計劃為分間樓宇

單位設立任何發牌或業主登記制度，但會繼續對涉及樓宇和

消防安全的違規情況進行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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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 2018 年 11 月 28 日及 12 月 5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議員
就一項有關 "研究訂立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條例 "的議案進行
辯論。經修正並獲通過的議案措辭載於附錄 I。  
 
 
最新發展  
 
17. 房屋事務委員會轄下的跟進本地不適切住屋問題及相關

房屋政策事宜小組委員會，將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舉行首次
會議。  
 
 
相關文件  
 
18.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12 月 13 日



附錄 I 
 

2018 年 11 月 28 日及 12 月 5 日的立法會會議  
葉劉淑儀議員就  

"研究訂立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條例" 
動議的議案  

 
經麥美娟議員、梁耀忠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基層家庭的住屋問題嚴峻，當中超過 150 000 個家庭和單身
長者正輪候公屋，他們的平均輪候時間長達 5.3 年，而不少申請
者均居於分間樓宇單位 (俗稱 '劏房 ')；根據政府在 2017 年的估
算，本港約有 91 800 個劏房住戶；行政長官在剛發表的施政報
告中承諾，政府會積極協助和促成各項由民間主導的短期措

施，以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並會容許改裝整幢工廈為過渡性

房屋；因應該等新措施，相信本港會出現不少以分間樓宇單位

形式出租的過渡性房屋，但現時的《建築物條例》未能全面地

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工程安全；就此，本會促請政府採取適當

措施規管分間樓宇單位，包括研究訂立條例；有關措施包括：  
 
(一 ) 參考英國的《 2004 年住宅法》 (Housing Act 2004)及其他

國家的經驗，制訂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政策，當中包括設

立發牌制度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營辦，並就單位的設施、

居住人數及面積訂立標準，以確保住戶的居住環境舒適及

安全；  
 
(二 ) 立法規定每個分間樓宇單位須設有獨立水錶及電錶，以防

止業主濫收水電費用；  
 
(三 ) 立法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租金，包括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

租金升幅，以避免有關住戶承擔沉重的租金負擔；  
 
(四 ) 在立法規管之前，盡快為所有已輪候公屋逾 3 年、住在分

間樓宇單位的基層家庭提供租金津貼；  
 
(五 ) 檢討《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為分間樓宇單位租戶提

供適切的租務保障，例如規定業主必須和租客簽訂加蓋印

花的租約、在租約內列明電費及水費的收費模式及延後遷

出通知期限等資料；及  
 
(六 ) 成立過渡性房屋專項基金，基金用途包括支援改建工廈為

分間樓宇單位作過渡性房屋，確保改建後以分間樓宇單位



- 2 - 
 

形式出租的過渡性房屋單位及其設施符合法例規定，以改

善基層家庭的居住環境；及  
 
(七 ) 廣泛諮詢民間意見，研究訂立規管分間樓宇單位的條例，

以及檢討《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及  
 
(八 ) 立法容許分間樓宇單位租戶自行開戶支付水費、電費；  
 
此外，本會亦促請政府訂立劏房住戶登記制度或透過政府統計

處每年進行劏房住戶 (包括工廠大廈內的劏房住戶 )普查，以確保
政府能掌握劏房住戶的實際數目，從而為劏房住戶制訂適切的

規管政策。



附錄 II 
 

房屋事務委員會  
 

跟進本地不適切住屋問題及  
相關房屋政策事宜小組委員會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日期  立法會 /委員會  文件  

2017 年 1 月 11 日  立法會  
 

有關業主向不適切居所

租戶收取電費及水費的

安排的立法會質詢  
 

2017 年 7 月 3 日  房屋事務委員會  議程  
會議紀要  
 

2018 年 1 月 9 日  
 

房屋事務委員會  議程  
會議紀要  
 

2018 年 6 月 4 日  房屋事務委員會及

福利事務委員會  
 

議程  
會議紀要  
 

2018 年 7 月 6 日  房屋事務委員會及

福利事務委員會  
 

議程  
 

2018 年 11 月 21 日  
 

立法會  有關向不適切居所租戶

提供支援的立法會質詢  
 

2018 年 11 月 28 日  
及  

2018 年 12 月 5 日  
 

立法會  有關 "研究訂立規管分間
樓宇單位的條例 "的議案
辯論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1/11/P2017011100399.htm?fontSize=1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agenda/hg20170703.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agenda/hg20170703.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70703.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70703.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agenda/hg20180109.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agenda/hg20180109.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8010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8010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agenda/hg20180604j.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agenda/hg20180604j.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minutes/hgws20180604.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minutes/hgws20180604.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agenda/hg20180706j.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hg/agenda/hg20180706j.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11/21/P2018112100567.htm?fontSize=1

	Word 書籤
	cm20181128m-ilsy


